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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规划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城乡规划法》对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作出了规定。为明确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的范围、内容，规范程序，加强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我部制定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住房城乡建

设部村镇建设司。

　　附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年1月21日

 

附件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加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工作，规范乡村建设行为，提出以下意见。

　　一、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原则

　　（一）强化管理。按照先规划、后许可、再建设的要求，依法加强管理，规范乡村建设秩序，维护村民公共利益，保持乡村风

貌。

　　（二）高效便民。以服务农民为目标，简化程序，明确时限，提高工作效率，做好事前、事中、事后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三）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制定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细则，建立切实可行的管理机制，明确适宜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内容和深

度。

　　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适用范围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农村村民住宅、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依法应当申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应按

本实施意见要求，申请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确需占用农用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

办理农用地转批手续后，应按本实施意见要求，申请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使用原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参照本实施意见，制定规划管理办法。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核发应当依据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

　　城乡各项建设活动必须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乡镇企业是指乡、村庄内的各类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包括垃圾收集处理、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道路、通信、广

播电视、公厕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卫生院、文化站、幼儿园、福利院等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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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公厕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卫生院、文化站、幼儿园、福利院等公共服务设施。

　　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内容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内容应包括对地块位置、用地范围、用地性质、建筑面积、建筑高度等的要求。根据管理实际需要，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对建筑风格、外观形象、色彩、建筑安全等的要求。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乡村建设的规划许可内容和深度提出具体要求。要重点加强对建设活动较多、位于城郊及公路

沿线、需要加强保护的乡村地区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

　　四、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主体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申请主体为个人或建设单位。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接收个人或建设单位的申请材料，报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受

理、审查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作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决定，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实施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

　　五、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申请

　　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村民应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书面申请，申请材料应包括：

　　1.国土部门书面意见。

　　2.房屋用地四至图及房屋设计方案或简要设计说明。

　　3.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村委会签署的意见。

　　4.其他应当提供的材料。

　　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个人或建设单位应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书面申请，申请

材料应包括：

　　1.国土部门书面意见。

　　2.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地形图（1:500或1:1000），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

　　3.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村委会签署的意见。

　　4.其他应当提供的材料。

　　乡、镇人民政府应自申请材料齐全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对个人或建设单位做好规划设计要求咨询服务，并提供通用设计、标准

设计供选用。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或选用通用设计、标

准设计。

　　六、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审查和决定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自受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对符合法定条

件、标准的，应依法作出准与许可的书面决定，并向申请人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对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应依法作出不予

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七、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变更

　　个人或建设单位应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被许可人应向作出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因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准予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由此给被许可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依法给予补偿。

　　八、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工作列入村镇建设的重要内容。制定切

实可行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机制，明确职责，落实责任。探索完善乡村建设管理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展规划核实工作。

　　加强宣传教育。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加大乡村规划建设管理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力度，推进乡镇建设管理员队伍建设，有

条件的地方要落实村级规划建设协管责任人。要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普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工作，发挥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

作用，提高村民遵守规划的意识。

　　加强监督检查。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

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不符合城乡规划要求、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的，不得办理房屋产权证。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未按规定受理申请、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应依法追

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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